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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印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

为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工作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会计核算，近日，财政部对《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》（财会

〔2004〕12 号）进行了修订，印发了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

制度》（财会〔2023〕14 号，以下简称《制度》），自 2024 年

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一、原则

修订《制度》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聚焦会计核算。本次修订本着聚焦规范会计核算工作，

分章节重点对资产、负债、所有者权益、收入、费用、收益等会

计要素的定义、确认、计量和账务处理等内容进行统一全面规范，

删减了财务管理等其他非会计核算内容，并通过新增部分条款对

删减的涉及会计基础工作和会计档案管理等内容作原则性规定。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。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业务发展需要

和财务管理要求，本次修订增加了“无形资产”、“待处理财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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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溢”、“专项应付款”、“公益支出”、“应交税费”、“税

金及附加”、“所得税费用”等会计科目，将原会计制度中的“农

业资产”（仅针对牲畜资产、林木资产）调整为“生物资产”，

将原会计制度中的“发包及上交收入”会计科目内容按其经济实

质分别调整纳入“经营收入”和“投资收益”会计科目，删除了

“应付福利费”、“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”会计科目，并对相关

会计核算要求作出相应调整。修订后的会计科目与企业、农民专

业合作社等其他经济主体的有关会计核算更协调一致。

（三）突出“农”字属性。在满足会计核算需求的前提下，

本次修订兼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，充分考

虑“三农”特点，保留原会计制度中“内部往来”、“一事一议

资金”等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特点的会计科目；不要求计提资产减

值准备，适当保留务实简化的会计核算要求；贯彻落实有关加强

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要求，针对扶贫项目资产要求设置备查

簿进行登记管理；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本严格限定在集体经

济组织内部，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有的集体属性等。

（四）加强协调衔接。为更好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状

况、经营成果，根据修订后的会计科目及会计核算等要求，本次

修订对资产负债表、收益及收益分配表等会计报表格式和编制说

明进一步修订完善；同时增加了会计报表附注相关要求，充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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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点、全面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情况，保

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制度》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正文

1.第一章总则共十六条，主要阐述了《制度》的制定目的和

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会计基础、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等总体要求；

2.第二章至第五章共四十四条，主要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主要生产经营活动，对资产、负债、所有者权益以及成本、收入

和费用等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作出规范；

3.第六章收益及收益分配共三条，主要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收益的形成和分配等会计处理作出规范；

4.第七章财务会计报告共五条，主要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

计报表类型、会计报表附注、编制要求、以及会计政策、会计估

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作出规范；

5.第八章附则共两条，主要规范施行日期以及与原制度的衔

接问题，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基础工作、会计档案管理等

工作提出原则要求。

（二）附录

1.会计科目及编制说明部分，主要明确了 42 个会计科目的

具体设置、核算内容和主要账务处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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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会计报表格式及编制说明部分，主要明确了资产负债表、

收益及收益分配表的格式及编制说明，以及会计报表附注内容及

编制说明等。

三、财政部门工作职责

财政部会计司在 9 月 25 日的答记者问中提出，财政部门将

针对《暂行规定》实施以下 3 项指导工作：

（一）及时出台相关新旧会计制度衔接规定，为指导执行原

会计制度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执行《制度》提供政策保障，确保

新旧会计制度顺利衔接、平稳过渡。

（二）适时组织开展对省级财政部门等的师资培训，使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尽快熟悉和掌握新制度，确保《制度》有效落地实

施。

（三）跟踪关注《制度》执行情况，及时回应实施中的实务

问题，加强实施指导，提升《制度》执行效果。

分送：厅领导。
驻厅纪检监察组，厅机关各处（室）、厅属各单位。
各市县区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。


